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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

( i ) 闡述本港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

( i i ) 匯報關於實施“泊車位需求研究” (“需求研究” )
所建議緩解措施的進展，以及“貨運研究”就泊

車問題所建議措施的進展；

( i i i )匯報關於針對泊車問題而採取的新措施的詳情。

2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1 “貨運研究”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展開，在一九九四年

四月完成。研究的目標，是制訂一套適當措施，提高

貨運效率。“貨運研究”提出的建議，已在一九九四

年六月提交前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需求研究”

則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展開，目的是研究泊車位和上落

客貨設施的供應量、探討泊車位供求和相關問題的嚴

重性，以及建議可採取的緩解措施。“需求研究”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完成，研究結果已在一九九六年二

月提交前立法局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實施上述兩項

研究所提建議的進度報告，以及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

況，此後每年都提交前立法局／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省覽，而上次提交最新供求情況的日期是一九九八

年十月。

2 .2 上述兩項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仍由一個跨部門工作小

組負責跟進，並在有需要時按實際情況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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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

3 .1 每一類車輛對泊車位的需求，跟該類車輛的數目有密

切關係。在本港，領有牌照的車輛總數約為 50 萬輛，
其中 63 .6%是私家車、 22 .8%是貨車、 4 .8%是電單車、
3 .6%是的士。餘下各類車輛合計的數目，少於本港車
輛總數的 6%。

3 .2 “需求研究”所制訂的需求模式，是用以估計私家車

和貨車對泊車位的需求，這兩類車輛合計約佔本港車

輛總數的 86%。因此，本文件提述的數字，大部分都
與這兩類車輛有關。不過，由於愈來愈多人關注電單

車、旅遊巴士、公共小型巴士 (公共小巴 )和的士的泊
車 設 施 事 宜 ， 本 文 件 亦 會 談 到 與 這 些 車 輛 有 關 的 問

題，但較為 重是問題的本質，而不是數量。

私家車

3 .3 對所有私家車車主而言，居住地方 (住宅用地 )附近都
需有泊車位。此外，當他們駕車離家後，在辦公室、

商店和娛樂場所等其他地方 (非住宅用地 )也需要泊車
位，供停放車輛之用。下文會分別闡述住宅用地和非

住宅用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

住宅用地泊車位

3 .4 住宅用地私家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載於圖 1。在一九
九 九 年 ， 私 家 車 所 需 的 住 宅 用 地 泊 車 位 為 316  000
個，較一九九七年增加了 5  000 個。同期內設於住宅
用地的私家車泊車位增加了 17  000 個，因此，短缺的
數目已由一九九七年的 14  000 個，減至一九九九年的
2  000 個。

3 .5 預計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間，泊車位供應量會有

所增加，較需求量為多。因此，在二零零一年，過剩

的泊車位數目會達到 17  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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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至於二零零六年，我們按照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 (“第
三次研究 ”)假設車輛數目會有高增長率和低增長率兩
種情況，作了兩個需求預測。在供應量方面，由於新

落成的住宅樓宇所提供新增泊車位，預料設於住宅用

地的私家車泊車位數目會顯著增加。預測在二零零六

年 ， 如 按 低 增 長 方 案 計 算 ， 泊 車 位 會 過 剩 134  000
個 ； 如 按 高 增 長 方 案 計 算 ， 泊 車 位 則 會 短 缺 27  000
個。泊車位短缺或過剩的數目差距這樣大，是因為採

用了 “第三次研究 ”對車輛數目所作的不同預測，但有
關供應量的預測則沒有改變。其間，由於車輛的數目

會漸趨明確，有關方面會調節泊車位的供應量，以免

出現大量過剩或大量短缺的情況。

圖圖圖圖1
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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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至於全港的情況，一般而言，住宅用地的私家車泊車

位整體上會過剩。不過，在一些地區，特別是東區、

屯門和元朗等，則會缺少泊車位。由於各方面所提供

的泊車位會有所增加，預料情況將會改善，而按照低

增長方案計算，只有東區到二零零六年仍會有泊車位

不足的情況。

非住宅用地泊車位

3 .8 在非住宅用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方面，如圖 2 所示，
預測在各個評估年度，持續會有泊車位過剩的情況。

過剩的泊車位會由一九九四年的 64  000 個，上升至二
零零六年的 120  000 個 (按低增長方案計算 )或 72  000
個 (按高增長方案計算 )。與全港泊車位整體上出現過
剩的情況一致，沒有一個地區的非住宅用地私家車泊

車位有嚴重短缺的情況。不過，在一些地區內某些熱

鬧的地方，泊車位在某些時間仍會供不應求。舉例來

說，灣仔區的泊車位整體上有過剩情況，但在銅鑼灣

的繁盛購物區，泊車位在星期日下午往往求過於供。

圖圖圖圖2
非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非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非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非住宅用㆞私家車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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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

3 .9 與私家車一樣，我們也須評估貨車泊車位在日間和夜

間的供求情況。我們又根據高、低兩個有關車輛數目

的增長方案進行評估，這兩個方案與 “第三次研究 ”所
作的測試是一致的。

日間泊車位

3 .10 日間貨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載於圖 3。在日間，大
部分貨車都已出動，所需的泊車位雖然遠較夜間的為

少，但仍不足以應付需求。不過，短缺的數目已逐漸

減少，由一九九四年的 30  500 個，減至一九九九年的
14  500 個。到了二零零六年，如按高增長方案計算，
短缺的數目會再減至 8  400 個；如按低增長方案計
算，則會有   4  200 個泊車位過剩。

圖圖圖圖3
所有貨車日間泊車位供求情況所有貨車日間泊車位供求情況所有貨車日間泊車位供求情況所有貨車日間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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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泊車位

3 .11 差不多所有貨車在夜間都停止出動，需要地方停泊，

對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因 而 跟 貨 車 的 總 數 有 密 切 關 係 。 近

年，貨車的數目已由一九九四年的 124  000 輛，下降
至一九九九年的 114  000 輛。

3 .12 從圖 4 的數字可見，由於貨車泊車位的供應量增加，
而貨車的總數下降，理論上貨車通宵泊車位的短缺數

目已由一九九四年的 75  700 個，減至一九九九年的
48  900 個。根據 “第三次研究 ”所載的貨車總數增長率
計算，預測在二零零六年，按低增長方案計算的短缺

數 目 會 是 40  400 個 ， 按 高 增 長 方 案 計 算 則 會 短 缺

76  000 個。

圖圖圖圖4
所有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所有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所有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所有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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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以 貨 車 對 泊 車 位 的 需 求 來 說 ， 貨 車 可 再 分 為 輕 型 貨

車、中型／重型貨車和貨櫃車三類。不同類別貨車對

泊車位的需求，以及有關的供應情況，也有所不同。

為求確切了解實際上存在的泊車位問題，我們必須分

別探討每一類貨車的情況。由於通宵泊車位的短缺情

況最為嚴重，下文會集中詳細探討有關問題。

3 .14 在一九九九和二零零一年，中型／重型貨車泊車位會

稍為短缺 (見圖 5)，但過剩的貨櫃車泊車位 (見圖 6)大
致上能抵消不足之數。至於二零零六年，只有按高增

長方案計算，中型／重型貨車的泊車位會出現短缺，

而過剩的貨櫃車泊車位，大致上同樣可抵消所短缺的

數目。如按低增長方案計算，中型／重型貨車和貨櫃

車 的 泊 車 位 都 會 過 剩 。 因 此 ， 泊 車 位 整 體 上 出 現 短

缺，主要是輕型貨車方面的問題。

圖圖圖圖5
㆗型㆗型㆗型㆗型/重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重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重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重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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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如圖 7 所載，在一九九九年，理論上輕型貨車泊車位
的短缺數目為 52  100 個，預料這個短缺的數目會持續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 到 了 二 零 零 六 年 ， 短 缺 的 數 目 會 是

51  000 個 (低增長 )或 75  700 個 (高增長 )。不過，實際
的短缺情況並非這樣嚴重。在一九九九年，輕型貨車

的總 數為 76  400 輛， 其 中約 41  900 輛 是 小型 客 貨
車。一般來說，小型客貨車體積不大，可以停泊在私

家 車 泊 車 位 。 因 此 ， 這 類 車 輛 可 能 已 利 用 過 剩 的

74  000 個非住宅用地私家車泊車位 (見圖 2)，作停泊用
途。如果把非住宅用地可供應的私家車泊車位計算在

內，預計在一九九九年，輕型貨車泊車位實際上的短

缺數目約為 10  200 個。如採用同一個評估方法來計
算 ， 預 料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 短 缺 的 數 目 實 際 上 會 是

10  400 個，而到了二零零六年，按低增長方案計算，
短缺的數目約為 6  500 個；若按高增長方案計算，則
約為 17  700 個。

圖圖圖圖6
貨櫃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貨櫃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貨櫃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貨櫃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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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單車

3 .16 我們預測，到了二零零六年，電單車泊車位的供應量

會大幅增加，原因是當局已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

則》，規定新的私人樓宇發展計劃必須增設電單車泊

車位，比率為私家車泊車位總數的 5%至 10%。不過，
一如圖 8 和圖 9 所示，在未來七年，預料電單車所需
的住宅和非住宅用地泊車位都會急劇增加，較供應量

的 增 長 為 高 ， 因 而 短 缺 數 目 會 分 別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11  900 個 和 4  400 個 ， 上 升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大 約

14  000 個和 5  600 個 (按高增長方案計算 )，或 2  000 個
和 1  800 個 (按低增長方案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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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7
輕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輕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輕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輕型貨車通宵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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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8
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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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9
非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非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非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非住宅用㆞電單車泊車位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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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巴士

3 .17 業內人士關注旅遊巴士的泊車位需求，我們也留意到

有關問題。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年間，旅遊巴士需

要 4  200 個至 5  900 個泊車位，供應量則為 1  200 個至
2  700 個，因此，短缺的泊車位數目一直超過 3  000
個。日後旅遊巴士對泊車位的需求，將取決於旅遊巴

士數目的增長率和旅遊業復蘇的程度。

的士

3 .18 過去五年，領有牌照的市區、新界和大嶼山的士數目

頗為穩定，分別約為 15  200 輛、 2  800 輛和 50 輛。關
於 停 泊 的 士 方 面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當 局 簽 發 的 士 牌 照

時 ， 規 定 每 一 輛 的 士 各 有 泊 車 位 。 訂 立 這 項 特 別 規

定，是考慮到的士需有泊車位，以方便司機換班、進

膳和上洗手間。

公共小巴

3 .19 公共小巴包括紅色小巴和綠色專線小巴 (專線小巴 )兩
類。政府在一九七六年決定把公共小巴的總數維持在

4  350 輛，並以專線小巴逐步代替紅色小巴。因此，公
共小巴對泊車位的需求甚為穩定。在泊車位供應量方

面，公共小巴可停泊在短期租約土地，以及當局為汽

車劃設的路旁泊車位 (電單車、中型和重型貨車以及巴
士的路旁泊車位除外 )。此外，公共小巴還可以合法地
停泊在當局劃定可作停泊用途的公共小巴站。

違例路旁通宵泊車調查

3 .20 上文各段對泊車位供求情況所作的評估，只屬理論。

在本港街道上有多少違例停泊的車輛，應可顯示泊車

位在理論上出現短缺的情況是否屬實。為了驗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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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當局在一九九九年七月進行了一項違例路旁泊

車調查。這項調查是在午夜左右進行，目的是在違例

泊車情況最嚴重的時候，記錄有關數字。現把調查結

果與理論上評估所得的數字比較如下：

1999年評估所得的年評估所得的年評估所得的年評估所得的

通宵泊車位短缺數目通宵泊車位短缺數目通宵泊車位短缺數目通宵泊車位短缺數目

((((個個個個))))

1999年調查所得的年調查所得的年調查所得的年調查所得的

違例停泊車輛數目違例停泊車輛數目違例停泊車輛數目違例停泊車輛數目

((((輛輛輛輛))))

私家車 2  000 7  400

電單車 11  900 0

旅遊巴士 3  200 600

公共小巴 1  600 800

輕型貨車 10  200 2  900

中型 /重型貨車 2  700 1  400

貨櫃車 5  900(過剩 ) 1  200

3 .21 調查結果顯示，貨車泊車位短缺的情況，並不像理論

上評估所得的結果那麼嚴重，主要原因是理論上的評

估只把合法泊車位的總供應量計算在內。事實上，車

輛會停泊的地方還有批發市場、工廠、鄉村附近的空

地，以及有待永久發展的非政府土地 (即未登記場地，
詳見第 3 .22 段 )。這些車輛雖然並非使用合法的泊車
位，但一般來說沒有造成任何問題。此外，調查又顯

示，在理論上泊車位短缺數目最多的地區，違例泊車

的情況不見得較為普遍，這顯示違例泊車的司機會盡

量把車輛停泊在不致造成阻塞的地方，而不是停泊在

只按自己的實際需要泊車的地方。



-   14  -

未登記場地調查

3 .22 為了確定在這些場地內現有的泊車位數目，當局在一

九九九年五月至八月期間，在全港進行了一項綜合調

查。現把調查結果載列如下：

車輛類別車輛類別車輛類別車輛類別 未登記場地可提供的泊車位數未登記場地可提供的泊車位數未登記場地可提供的泊車位數未登記場地可提供的泊車位數

目目目目 (個個個個 )

私家車 8  200

電單車 ∗

旅遊巴士 400

輕型貨車 1  000

中型／重型貨車 2  000

貨櫃車 2  300

註： ∗ ： 調查發現，沒有電單車停泊在這些場地內

作泊車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通宵泊車使用率調查

3 .23 短期租約土地可作通宵泊車用途，因此，研究有關的

使用率，可進一步顯示泊車位的短缺情況有多嚴重。

當局在一九九九年八月曾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短期租

約土地在夜間的使用率約為 75%，即仍有約 295  000
平方米的短期租約土地可作泊車用途。舉例來說，這

些 未 充 分 利 用 的 土 地 可 容 納 11  800 輛 私 家 車 ， 或

7  400 輛輕型貨車，或 3  300 輛貨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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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為應付短缺問題而持續採取的緩解措施為應付短缺問題而持續採取的緩解措施為應付短缺問題而持續採取的緩解措施為應付短缺問題而持續採取的緩解措施

4 .1 檢討結果顯示，“需求研究”和“貨運研究”建議的

現行緩解措施，對於增加泊車位供應量和防止短缺問

題惡化，確有成效。下文會詳述當局實施幾項重要建

議所取得的成果。

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4 .2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修訂。修

訂這份準則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私家車泊車位和貨車

泊車位的供應量，並訂立有關提供電單車泊車位的規

定。如比較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的總供應量，可見

私家車泊車位 (住宅用地 )增加了 17  000 個，電單車泊
車位 (住宅用地 )增加了 1  000 個，貨車的通宵泊車位則
增加了 4  100 個。泊車位有以上淨增長，主要是由於
多項按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進行的新發展計劃

陸續完成。

建造多層停車場或地下停車場

4 .3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通過售地計劃／土地發展計劃，

鼓勵有關方面在聯用大廈內提供泊車位。在特殊情況

下，如果不能藉其他方法提供足夠的泊車位，政府會

考慮提供所需的資金，在劃作社區發展計劃或政府、

機構或社區用途的土地上加設泊車位。去年這方面的

工作進展如下：

( i ) 位於粉嶺沙頭角的一塊土地，已在一九九九年六

月售出，該處可提供 200 個私家車泊車位、 40 個
輕型貨車泊車位、 10 個中型／重型貨車泊車位，
以及 10 個電單車泊車位。售地計劃／土地發展計
劃中，尚有七塊土地可用以建造多層停車場或地

下停車場。這些土地合共可提供 728 個私家車泊
車位、 710 個輕型貨車泊車位、 140 個中型／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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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泊車位、 60 個電單車泊車位和 20 個旅遊巴
士泊車位。

( i i ) 政府正計劃在赤柱村道建造一個停車場 (兩層位於
地底，頂層則露天 )暨公共交通總站。這項計劃完
成後，可提供約 225 個私家車泊車位。

通宵路旁貨車泊車位

4 .4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間，當局增設了 119 個通宵
路旁貨車泊車位。這類泊車位的總數現為 1  219 個。

利用短期租約土地作泊車用途

4 .5 可作泊車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總面積，由一九九八年

年 中 的 1  176  000 平 方 米 ， 增 至 一 九 九 九 年 年 中 的

1  179  000 平方米。使用率調查顯示，全港的短期租約
土地都有空置的泊車位。不過，我們會繼續檢討各區

的情況。

在考慮發展商所提出的重建計劃時，趁機規定他們提供公用

的泊車位

4 .6 當發展商提出的發展計劃導致批地條件須予修訂，地

政總署可依照運輸署的意見，要求發展商提供更多泊

車位，條件是在增設泊車位後，總建築樓面面積不可

超出《建築物條例》所規定的最高地積比率。目前當

局已按這個做法完成了七宗須修訂批地條件的個案，

另有五宗個案仍在處理中；有關的發展計劃合共可提

供 872 個私家車泊車位、 15 個旅遊巴士泊車位、 140
個輕型貨車泊車位，以及 392 個其他貨車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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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車及轉乘計劃

4 .7 實施泊車及轉乘計劃，目的是鼓勵駕車人士在重要的

地 點 轉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以 鐵 路 沿 線 車 站 為 交 通 樞

紐 。 這 項 措 施 除 了 可 減 少 商 業 中 心 區 內 的 泊 車 位 需

求，還可減少交通流量，從而紓緩主要交通走廊的擠

塞情況和改善環境。有關工作的進展如下︰

( i ) 泊車及轉乘試驗計劃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水

推行以來，一直頗見成效。我們共劃定了 170 個
泊車位以作試驗，並打算繼續推行這項計劃，直

至二零零二年。

( i i ) 當局現正研究把泊車及轉乘設施，納入九廣鐵路
公司西鐵第一期的項目詳細設計合約，而提供有

關設施的地點，包括屯門、天水圍、錦上路和荃

灣西等車站。

( i i i ) 當局現正考慮在其他地點提供泊車及轉乘設施，
當中包括馬鞍山鐵路的利安站，以及將軍澳第 66
區連接地下鐵路將軍澳支線的一塊商業用地。

開放政府建築物的泊車設施供公眾通宵停泊車輛

4 .8 除了中區政府合署、金鐘道政府合署、美利大廈和灣

仔政府大樓的停車場之外，北角政府合署和北區政府

合署的停車場亦已在辦公時間過後開放，作為收費停

車場。這兩個停車場可以多提供 200 個私家車泊車
位。上述各個政府建築物停車場目前合共可提供 831
個私家車泊車位和 36 個電單車泊車位。

泊車位資訊系統

4 .9 設立這些系統的其中一個目的，是為駕車人士提供有

關泊車位的資料，讓他們可及早改用其他交通工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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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目的地，避免把車輛駛到一些已沒有空位的泊車

場所。運輸署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展開的運輸資訊系統

可行性研究，會考慮是否推行這項新措施。

5 . 針對泊車位短缺問題而採取的新措施針對泊車位短缺問題而採取的新措施針對泊車位短缺問題而採取的新措施針對泊車位短缺問題而採取的新措施

為解決各種泊車問題，我們除繼續實施上述建議外，

還建議採取以下的新措施：

靈活應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5 .1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仍會用作指引，但在訂明某

個發展項目須為某類車輛提供的泊車位數目時，應反

映預測的供求數字；換言之，所釐定的泊車位供應量

或可超出這份準則所定的範圍。

進一步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5 .2 鑑於全港各區電單車泊車位短缺，當局應考慮訂明這

類泊車位的供應量須達到上述準則所定的最高水平。

目前，公共租住屋 按規定設有輕型貨車泊車位，但

當局應考慮訂明居者有其屋計劃和列入 “住宅一 ”的發
展項目也須設有輕型貨車泊車位。

政府合署停車場供車輛通宵停泊

5 .3 第 4 .8 段所述的計劃應予擴展，以便盡可能適用於貨
車。

增設的士泊車位

5 .4 政府停車場已推出優惠的士泊車的月票，藉以協助當

局增設的士泊車位。此外，當局正考慮在夜間的非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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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時間，把指定的士站劃為的士泊車位，以及在公廁

附近劃設供的士短時間停泊的泊車位。

增設公共小巴泊車位

5 .5 當局應採取以下措施，增設公共小巴泊車位︰增設可

供通宵泊車的公共小巴站、在公共小巴站末端劃設短

時間泊車位、延長公共小巴站和專線小巴站，以及在

公共交通轉車處為專線小巴提供通宵泊車位。

增設復康巴士泊車位

5 .6 當局應把一些地點適中的路旁泊車位和街道以外泊車

位，劃為復康巴士泊車位，以便為這類車輛增設泊車

位。

6 .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6 .1 “需求研究”和“貨運研究”提出的多項建議，已獲

當局採納。這些建議對於解決各種泊車問題，確有成

效 ， 泊 車 位 事 宜 工 作 小 組 會 繼 續 推 行 這 些 措 施 。 明

年，工作小組會 重推行上文所述的各項新措施。

運輸署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